附件1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申报表
（样式）








申报基地名称 ：                            
申报基地类型：    （生产/加工/贸易）                      
申报单位 ：                            
申报时间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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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要求文字简练、清楚，内容真实，一式一份。
二、本表由基地申报主体填写，联合申报的，由牵头主体填写，并注明联合申报单位名称。
三、申报条件
（一）基地出口规模符合以下标准：近3年（2020—2022年）年均出口额500万美元以上；对于脱贫地区，出口优势突出、联农带农作用显著的基地，可适当放宽标准。
（二）出口农产品生产企业、原料种植养殖场、加工仓储基地已在海关注册备案，产品没有明确备案要求的除外。
（三）近5年（2018—2022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环保和生产安全事故，未因失信等原因受到行政处罚。
（四）主导出口产品具有国际认证1项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0、危害分析的临界控制点HACCP、全球良好农业操作GLOBAL GAP、国际食品供应商标准IFS、日本有机农业标准JAS、美国国家有机项目NOP、英国零售商协会BRC、犹太洁食KOSHER、清真HALAL、海洋管理委员会MSC、最佳水产养殖规范BAP等。
四、附件材料
（一）生产经营资质文件。包括出口企业生产经营资质；按照海关规定取得的种植、养殖、加工、贸易等资质材料。
（二）出口业绩证明。包括主导产品2020—2022年出口实绩证明（含自营出口、代理出口等）、国际认证认可、国际商标注册、参与标准制修订等材料。
（三）已获得的认定成果。包括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国家级、省级认定推介的地理标识、农业品牌等证明。
（四）外贸发展支撑条件。例如基地生产经营所在区域属于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级、省级认定的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以及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等。
（五）各类型基地还需分别提供以下材料：生产型基地：主导产品核心基地的最新一期产地环境和原料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文件、生产基地现场图片等。加工型基地：出口农产品生产加工设施、质量控制设施设备、产品研发设施等图文资料，原料质量检测报告、工作记录，上游原料生产基地图文资料等。贸易型基地：反映农产品贸易服务平台功能的材料，如供应链管理、海外仓、境外展示中心等服务业务的文件、合同、记录等；上游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设施图文资料等。
（六）其他证明材料。以上材料需提供清晰的复印件或扫描件，装订成册并提交全套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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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名称（市场主体需附海关编码）
	
	申报单位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是否联合申报
	
	联合申报单位
	




	办公通讯
地址
	

	基地所在行政区域（至县一级）
	

	前三大出口农产品及对应的海关编码
	产品名
	海关编码
	前三位出口国别（地区）
	

	
	
	
	
	

	
	
	
	
	

	
	
	
	
	

	一、基本情况（1000字以内，可另附页）
文字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一）主体简介
（二）内容要点
1.基地主导产品2020—2022年出口额（以万美元计）。
2.在海关部门备案的种植基地、养殖场、中转场、仓储库、加工厂的布局、数量及规模等情况。
3.国际认证情况。
4.国际商标注册情况。
5.基地带动种养殖农户数；直接带动就业总人数。
6.取得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地理标识、农业品牌等情况。
7.生产经营所在区域获得国家级、省级认定的质量安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认定情况。
8.生产型基地要重点提供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加工型基地要重点提供质量控制、品牌管理、产品研发等情况；贸易型基地要重点提供近年来农产品出口贸易服务经营业绩情况，可附案例。


	二、今明两年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500字以内，可另附页）
参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建设的通知》（农办外〔2021〕1号）明确的五方面建设内容填写。




	三、申报单位签章
我单位近5年（2018—2022年）未发生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环保和生产安全事故，未因失信等原因受到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我单位保证所报资料均真实、有效。如违反相关规定，我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申报表
（样式）








申报基地名称 ：                           
申报基地类型：    （服务贸易型）                         
申报单位 ：                           
申报时间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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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要求文字简练、清楚，内容真实，一式一份。
二、本表由基地申报主体负责填写，联合申报的，由牵头主体填写，并注明联合申报单位名称。
三、申报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各类农（牧、渔）业生产性服务业或种子种苗和种畜禽繁育、农兽药生产、肥料生产、饲料加工、农资营销、农机具生产维修、农副食品加工等业务，管理运营规范，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原则上近3年（2020—2022年）年均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
（二）具备较强的农业服务出口能力，在境外有农业服务实绩，具有一定示范性，原则上近3年（2020—2022年）年均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农业服务出口额（或境外农业服务营业额）不低于100万美元。农业服务出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农资农机服务出口：跨境提供良种选育、农资配送、飞防植保、测土配肥等经营性农资服务，以及代耕代收、操作指导、设备维修等经营性农机服务；
农业技术服务出口：跨境提供涉农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咨询培训等经营性服务；
农产品加工仓储服务出口：由具有加工仓储能力的走出去企业牵头组织生产，跨境提供农资供应、标准制定、生产指导和产后烘干清洗、分选包装、仓储保鲜等服务；
农产品流通营销服务出口：跨境提供物流通关、展示推广、零售批发等经营性服务；
农业信息服务出口：跨境提供农业气象预测、信息采集、监测预警、分析评估、产销对接等经营性服务。
（三）近5年（2018—2022年）未在境内、境外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质量安全事故、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环保和生产安全事故，未因失信等原因受到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
（四）主导的出口服务及相关产品具有国际认证的，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四、附件材料
（一）生产经营资质文件。
（二）海外营收、跨境服务实绩及有关成果证明，包括国际认证认可、国际商标注册等材料。
（三）其他符合国贸基地认定基本条件和优先入选条件的证明材料。
（四）其他证明材料。以上材料需要提供清晰的复印件或扫描件，装订成册并提交全套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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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名称（市场主体需附海关编码）
	
	申报单位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是否联合申报
	
	联合申报单位
	




	通讯地址
	

	基地所在行政区域（至乡镇一级）
	

	服务出口类型（农资农机、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仓储、农产品流通营销、农业信息等）
	服务类型
	主要服务内容
（20字以内）
	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前三位）

	
	
	
	

	
	
	
	

	
	
	
	

	一、基本情况（1000字以内，可另附页）
须简要说明以下内容：
（一）主体简介
（二）基地对境外提供的农业服务及业绩情况，包括2020—2022年年均营业收入或者农业服务出口额（或境外农业服务营业额，以万美元计）等

（三）境内外相关认证认定情况
（四）其他相关情况

	二、今明两年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500字以内，可另附页）








	三、申报单位签章
申报单位郑重声明如下：
1.申报单位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2.提交的数据、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3.申报单位提交的所有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4.申报单位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进行必要核查。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六、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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